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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2023 年度农业防灾减灾资金转移支付

绩效自评报告

（动物防疫、农作物疫情防控）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上海市农业防灾减灾资金转移支付预算和区

域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 2023 年粮油生产保障等

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2023〕4 号）、《财政部关于下

达 2023 年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预算的

通知》（财农〔2023〕23 号）文件，2023 年中央财政安排农业防

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方向）1279 万元，主要用于重

点动物疫病国家强制免疫、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等方面工作。根

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3 年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预算

（防灾救灾第一批）的通知》（财农〔2023〕21 号）文件，2023

年中央财政安排农业防灾减灾第一批预算 710 万元，主要用于农

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等相关工作。另有 2022 年结余动物防疫补助

中央财政资金 296.72 万元。

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3 年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

（动物防疫补助）预算的通知》（财农〔2023〕23 号）、《财政部

关于下达 2023 年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预算（防灾救灾第

一批）的通知》（财农〔2023〕21 号）文件，2023 年度农业防灾

减灾资金区域绩效目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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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度目标

按照相关规划或实施方案，结合地方实际开展强制免疫、强

制扑杀和销毁以及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等。支持水稻重大病虫害

等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防控，重发区域病虫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新发突发重大农业职务疫情有效处置，不出现大面积绝收成灾，

有力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

2.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强制免疫病种应免疫畜禽的免疫密度≥90%；养殖

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 223488 头；重大病虫疫情防控面积不

少于 150.1 万亩次。

质量指标：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 100%；免疫质量和免

疫效果（除布病外其他病种的平均免疫抗体合格率）≥70%；防控

效果－有效遏制暴发流行成灾；项目实施区统防统治覆盖率>43%。

时效指标：重大动物疫情及时报告率 100%；在农作物病虫害

防控期及时组织实施。

3.效益指标

成本指标：采购物资或服务价格不超过市场价格。

社会效益指标：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布病等优先防治

病种等疫情保持平稳；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防灾措施

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效果－重发区域病虫害得到有效控

制，农作物不出现大范围成灾绝收。

生态效益指标：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发生率 0。

可持续影响指标：病虫害防控期内有效保持重大病虫疫情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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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监测预警能力。

4.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补助对象对政策实施满意度≥90%；受

灾农民或防治服务组织满意度≥85%。

（二）上海市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上海市 2023 年农业防灾减灾资金分解下达预算

在收到中央下达预算通知后，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以下

简称“市农业农村委”）会同上海市财政局（以下简称“市财政局”）

结合本市工作情况，制定了本市 2023 年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

资金（动物防疫方向）项目实施方案，同时发布《关于下达本市

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第一批）的通知》（沪农

委〔2023〕130 号），分解下达预算，具体情况如下：

（1）强制免疫补助

实施重点动物疫病国家强制免疫，安排资金 409 万元。对本

市范围内未纳入“先打后补”政策的规模养殖场和散养畜禽养殖

户开展强制免疫补助。具体免疫程序按本市推荐的年度重大动物

疫病免疫方案实施，实现应免动物免疫密度均达到 100%，口蹄疫、

禽流感、小反刍兽疫等重大动物疫病的免疫抗体合格率≥70%的目

标。并由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具体承担推进动物疫病净化和创

建无疫小区相关工作。

（2）养殖环节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

开展养殖环节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安排资金 870 万元。对

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本市生猪养殖场根据无害化处理的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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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数量，采取后补助方式予以补贴分配。对已完成初次免疫并佩

戴畜禽标识的病死猪，补贴标准 80 元/头。对未完成初次免疫或

未佩戴畜禽标识的仔猪，补贴标准 40 元/头。确保全年地产畜牧

业生产稳定，不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死猪事件。

（3）水稻重大病虫害等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防控

安排中央财政资金 710 万元，专项用于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

控工作。

补助目的：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水稻重大病虫害等农作物重大

病虫疫情防控工作，重发区域病虫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新发突发

重大农业植物疫情有效处置，确保不出现大范围成灾绝收，力争

水稻重大病虫害总体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5%以内，保障粮食安全和

农业生产安全。

补助对象：补助对象为本市范围内从事水稻生产的农户、家

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涉农企业等，以

及统防统治服务组织。

使用范围：主要对水稻重大病虫害防控所需的农药、药械物

资以及开展统防统治作业服务等给予适当补助。

2.上海市 2023 年农业防灾减灾资金绩效目标情况

市农业农村委通过《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

疫方向）项目实施方案》《关于下达本市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和

水利救灾资金（第一批）的通知》（沪农委〔2023〕130 号）等文

件，分解下达绩效目标。

二、绩效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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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资金到位

资金到位率

根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方向）项目

实施方案》《关于下达本市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

（第一批）的通知》（沪农委〔2023〕130 号），市农业农村委分

解下达农业防灾减灾资金 2285.72 万元，中央下达农业防灾减灾

资金（含 2022 年结余资金，下同）为 2285.72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预算执行

预算执行率

农业防灾减灾资金中央财政资金为 2285.72 万元，市级配套

资金 679.325 万元，合计 2965.045 万元，其中动物防疫补助中由

于疫苗中标价较低，尚有中央资金 132.4 万元未执行完毕，其余

资金均执行完毕，项目总执行数为 2832.645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5.53%。相关结余资金将结转至 2024 年，继续用于动物防疫补助

相关工作。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分配科学性

（1）方案编制合规性

2023年市农业农村委制定《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

物防疫方向）项目实施方案》，《关于下达本市中央财政农业防灾

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第一批）的通知》，同步制定相应的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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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明确补助目的、补助对象、使用范围和工作要求等内容，方

案编制完整、合规。

（2）分配科学性

2023年农业防灾减灾资金项目严格按照市农业农村委部门转

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

严格按照中央财政下达的各项目支出方向预算资金额度执行，无

跨转移支付项目整合资金、超出农财两部任务范围安排资金、将

中央财政资金直接切块用于上海市及区县政策任务等情况。

2.下达及时性

（1）方案报备及时性

市农业农村委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方向）

项目实施方案按要求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正式印发并报农财两部

备案。

（2）资金下达及时性

收到中央预算文件后，市农业农村委及时发布《关于下达本

市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第一批）的通知》（沪

农委〔2023〕130 号）、《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

疫方向）项目实施方案》下达资金，资金下达及时。

3.拨付合规性

（1）政策信息公开度

市农业农村委按要求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和实施方案在

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官网进行公示。

（2）资金拨付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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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业农村委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

资金拨付符合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等有关规定。

4.使用规范性

资金使用规范性

市农业农村委严格按照部门转移支付管理支付规定以及资金

管理办法规定要求执行，以规范各项经费的开支。资金使用规范

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确保项目资金的专款专用；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保障会计核算准确、

财务资料完整。

5.执行准确性

（1）预算偏差率

2023年本项目严格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

预算偏差率为 4.47%。

（2）资金执行准确性

2023 年农业防灾减灾资金支出明细填报规范、准确，自评数

据真实、准确，未发现与平台数据不一致等情况。

6.预算绩效管理

（1）绩效目标合理性

市农业农村委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根据农

业防灾减灾资金实施方案中明确的绩效目标，将中央下达的预算

指标分解至各子项目，并能根据市级配套资金同步增加相应的绩

效目标，绩效目标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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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绩效监控规范性

市农业农村委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

管理，开展绩效监控，并按要求上报 2023 年农业防灾减灾资金使

用情况总结等，绩效监控规范。

（3）绩效评价有效性

市农业农村委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

管理，开展绩效评价，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区县或项目单位资金

分配的重要依据。

7.支出责任履行

（1）管理制度健全性

市农业农村委严格按照《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农业相

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3〕11 号）中《农

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管理制度实施项目

资金管理和绩效管理。

（2）地方财政投入

市农业农村委积极争取地方财政支持，会同市财政局投入资

金 679.325 万元，用于养殖环节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和购买强制

免疫疫苗。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动物防疫补助方面，我市重大动物疫病应免尽免，免疫密度

达到 100%，口蹄疫、禽流感、小反刍兽疫等重大动物疫病的免疫

抗体合格率均在 70%以上。2023 年，2 家规模养殖场通过国家动

物疫病净化场评估；20 家养殖场通过验收成为省级动物疫病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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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防控方面，2023 年全市水稻种植面积

156.5 万亩，水稻病虫害总计发生面积 1312.88 万亩次，防治面

积 1820.19 万亩次，实现全覆盖。全市通过病虫防治得当挽回稻

谷损失约 12.1 万吨，亩均水稻挽回经济损失 295.8 元。水稻重大

病虫害总体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5%以内。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数量指标项数共计 9 项，具体完成情况见下表。

表 3 2023 年农业防灾减灾资金转移支付项目

产出指标完成表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数量

指标

强制免疫病种应免疫畜禽的免疫密度 ≥90% 100%

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数量

（头）
223488 头 223488 头

重大病虫疫情防控面积
不少于 150.1 万

亩次

不少于 150.1 万

亩次

质量

指标

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 100% 100%

免疫质量和免疫效果（除布病外其他病

种的平均免疫抗体合格率）
≥70% ≥70%

防控效果
有效遏制暴发流

行成灾

有效遏制暴发流

行成灾

项目实施区统防统治覆盖率 >43% 76.35%

时效

指标

重大动物疫情及时报告率 100% 100%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组织时效

在农作物病虫害

防控期及时组织

实施

在农作物病虫害

防控期及时组织

实施

（1）强制免疫病种应免疫畜禽的免疫密度

2023 年项目有力地保障了我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开展。

我市重大动物疫病应免尽免，免疫密度达到 100%。



10

该指标计划值≥90%，实际完成值 100%。

（2）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数量

2023 年共对 223488 头无害化处理进行补助，其中生猪头数

131589 头，仔猪头数 91899 头。

该指标计划值 223488 头，实际完成值 223488 头。

（3）重大病虫疫情防控面积

2023 年全市水稻种植面积 156.5 万亩，水稻病虫害总计发生

面积 1312.88 万亩次，防治面积 1820.19 万亩次，实现全覆盖。

该指标计划值是不少于 150.1 万亩，实际完成值为不少于

150.1 万亩。

（4）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

2023 年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实施处置，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

100%。

该指标计划值是 100%，实际完成值为 100%。

（5）免疫质量和免疫效果（除布病外其他病种的平均免疫抗

体合格率）

2023 年上海市口蹄疫、禽流感、小反刍兽疫等重大动物疫病

的免疫抗体合格率均在 70%以上。

该指标计划值是≥70%，实际完成值为≥70%。

（6）防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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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各涉农区和市属农业企业结合实际，制定本区、本单

位水稻重大病虫害防控补助资金方案，明确补助标准、补助方式

及操作程序，取得良好效果，有效遏制暴发流行成灾。

该指标计划值是“有效遏制暴发流行成灾”，实际完成值为

“有效遏制暴发流行成灾”。

（7）项目实施区统防统治覆盖率

根据农业农村部植保检信息管理系统数据，2023 年我市水稻

统防统治覆盖率为 76.35%。

该指标计划值是>43%，实际完成值为 76.35%。

（8）重大动物疫情及时报告率

2023 年各区及时上报重大动物疫情，重大动物疫情及时报告

率为 100%。

该指标计划值是 100%，实际完成值为 100%,2023 年我市未发

生重大动物疫情。

（9）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组织时效

2023 年结合今年粮食生产督导，在病虫害发生和防治关键时

期，市、区两级粮食生产督导组成员到现场做针对性指导和督查，

指导农户适时开展防治，确保补助资金、防治物资、关键技术落

实到位，并取得实效。

该指标计划值是“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期及时组织实施”，

实际完成值为“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期及时组织实施”。

2.效益指标

表 4 2023 年农业防灾减灾资金转移支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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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指标完成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成本指标 采购物资或服务价格
不超过市场

价格

不超过市场

价格

社会效益指标

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布病等优

先防治病种防治工作

疫情保持平

稳

疫情保持平

稳

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无 无

防灾措施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

安全效果

重发区域病

虫害得到有

效控制，农作

物不出现大

范围成灾绝

收

重发区域病

虫害得到有

效控制，农作

物不出现大

范围成灾绝

收

生态效益指标 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发生率 0 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有效保持重大病虫疫情灾情监测预

警能力

病虫害防控

期内

病虫害防控

期内

（1）采购物资或服务价格

2023年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相关采购物资及服务的价格未超过

市场价格。

该指标计划值“不超过市场价格”，实际完成值“不超过市

场价格”，完成计划目标值。

（2）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布病等优先防治病种防治工

作

2023 年及时做好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优先防治病种的

防治工作等，通过强制免疫疫苗“先打后补”补助等，取得良好

效果，疫情保持平稳。

该指标计划值“疫情保持平稳”，实际完成值“疫情保持平

稳”，完成计划目标值。

（3）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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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业农村委严格按照部门转移支付管理支付规定以及资金

管理办法规定要求执行，以规范各项经费的开支。资金使用规范

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确保项目资金的专款专用；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保障会计核算准确、

财务资料完整。2023 年无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该指标计划值“无”，实际完成值“无”，完成计划目标值。

（4）防灾措施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效果

2023 年上海市重发区域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水稻等重要农

作物未出现大范围成灾绝收，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粮食生产指标，

实现粮食总面积、总产、单产三增，粮食单产位居全国第一。

该指标计划值“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农作物未出现大范围

成灾绝收”，实际完成值“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农作物未出现

大范围成灾绝收”，完成计划目标值。

（5）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发生率

2023 年上海未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

该指标计划值 0，实际完成值 0，完成计划目标值。

（6）有效保持重大病虫疫情灾情监测预警能力

2023年上海市本级涉农单位及各涉农区通过粮食生产督导等

措施，在病虫害防控期内有效保持重大病虫疫情灾情监测预警能

力。

该指标计划值“病虫害防控期内”，实际完成值“病虫害防

控期内”，完成计划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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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满意度指标

表 5 2023 年农业防灾减灾资金转移支付项目

满意度指标完成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补助对象对政策实施满意度 ≥90% ≥90%

受灾农民或防治服务组织满意度 ≥85% ≥85%

（1）补助对象对政策实施满意度

2023年动物防疫补助相关补助对象对政策实施满意度调查满

意度≥90%。

该指标计划值≥90%，实际完成值≥90%，完成计划目标值。

（2）受灾农民或防治服务组织满意度

2023年农作物病虫害受灾农民或防治服务组织对政策实施的

满意度≥85%。

该指标计划值≥85%，实际完成值≥85%，完成计划目标值。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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